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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海油服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

事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收到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勇先生的书面辞呈

，

李

勇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的职务

，

该辞职自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会后生效

。

李勇先生在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期间

，

基于丰富的专业知识和

３０

多年的行业经验

，

凭借对行业各个发展时期敏锐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

广阔的国

际视野和很强的领导才能

，

在公司战略定位

、

国际化运营

、

经营管理和人才培

养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为中海油服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

公司董事会谨向李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聘任齐美胜先生接替李勇先

生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

董事会认为齐美胜先生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兼总裁是符合公司股东整体利益的适当安排

，

任命自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

生效

。

特此公告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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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为所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

子公司

，

具体名单见本公告附件

●

本次担保金额

：

公司在担保期限内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

超过等值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

已实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

额约为人民币

２．５４

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

一

）

基本情况

为满足国际市场开拓及日常经营需要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所属

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当

其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在当地从事油田

服务市场开发

、

投标活动并签署作业合同时

，

本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

保证其所

属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在失去履约能力时由本

公司代为履约

。

公司在担保期限内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人民币贰拾亿元整

），

在担保期限内担保最高限额内

，

公司可视各子公

司的经营需要进行调配

，

其中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的所属公司担保期限为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所

属公司担保期限为自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时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

东大会结束时

。

（

二

）

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议案及董事会审议情况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及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ｏｓｌ．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中海油服

２０１６

年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

》。

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本公司为本公告附件中资产负债

率未超过

７０％

的所属公司提供担保由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

有效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本公司为本公告附件中资产负债率超

过

７０％

的所属公司提供担保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如获批准

，

有效期为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时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

大会结束时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

司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见本公告附件

。

三

、

担保协议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类型

：

为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

司在当地从事油田服务市场开发

、

投标活动并签署作业合同时

，

提供履约担保

，

保证其所属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在失去履约能

力时由本公司代为履约

。

担保期限

：（

１

）

对本公告附件中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的公司

，

担保期限

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２

）

对本公告附件中资产

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公司

，

担保期限为自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时

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担保金额

：

公司在担保期限内为此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

值人民币

２０

亿元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过审议

，

一致通过为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

制权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议案

，

认为担保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顺

利开展

，

被担保人为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全资

子公司

，

本公司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

。

公司对本公告附件中两家非全资

子公司

ＰＴ． ＣＯＳＬ Ｉｎｄｏ

及

ＰＴ．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ｄｏ

拥有实际控制权

，

其他股东

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

董事会决策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全部为本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

１６５．５８

亿元

（

含本次担保额

），

实际发

生担保额约为人民币

１３４．１２

亿元

（

含本次担保额

）。

上述担保总额及实际发生

担保额分别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３５．４％

和

２８．６％

，

本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六

、

附件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特此公告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16 日

附件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美元

（

注

１

）

被担保人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本公司

持股比

例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

债率

ＰＴ． ＣＯＳＬ Ｉｎｄｏ

印度尼西亚 石油及天然气开采服务

９５％ １３６

，

５３１

，

４９７ ６２

，

１３３

，

１４５ ４６％

ＰＴ．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ｄｏ

印度尼西亚 石油及天然气开采服务

９５％ ３４７

，

２１９ ８

，

１８０ ２％

ＣＯＳ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ＺＥ－Ｉｒａｑ Ｂｒａｎｃｈ

（

注

２

）

伊拉克 石油

、

天然气服务

１００％ － － －

ＣＯＳ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ＺＥ

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

石油

、

天然气服务

１００％ １３４

，

３６６

，

８５９ １５７

，

４９７

，

７０５ １１７％

ＣＯＳＬ ＭＥＸＩＣＯ Ｓ．Ａ．ＤＥ Ｃ．

Ｖ．

墨西哥 油田服务

１００％ １８４

，

７７７

，

１０１ １６９

，

２１８

，

３７１ ９２％

ＣＯＳＬ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加坡 控股公司

１００％ １

，

２４４

，

７０６

，

６８５ １６７

，

４８２

，

１９３ １３％

ＣＯＳＬ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澳大利亚 石油

、

天然气服务

１００％ ２２

，

２９１

，

２４１ １６

，

５４６

，

６７５ ７４％

ＣＯＳ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Ｌｔｄ．

加拿大 石油

、

天然气服务

１００％ ４

，

２５９

，

５３８ ３

，

１３２

，

２０１ ７４％

ＣＯＳＬ

（

Ｌａｂｕａ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马来西亚 油田服务

１００％ １１

，

９７４

，

８９７ ４４

，

０２１

，

４４３ ３６８％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ＴＤ．

新加坡 油田服务

、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０

，

９２５

，

５１８ １３

，

６９５

，

５９６ １２５％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３１７

，

０８１

，

４１０ ２

，

７１４

，

３７１ １％

ＣＯＳＬ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Ｌｔｄ．

百慕大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４３

，

７９９

，

３８２ ３

，

９１６

，

０９５ ３％

ＣＯＳＬ Ｂｏｓｓ Ｌｔｄ．

百慕大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２８

，

０８５

，

６５０ ３

，

６２６

，

９６２ ３％

ＣＯＳＬ Ｓｅｅｋｅｒ Ｌｔｄ．

百慕大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５０

，

７４０

，

３５０ ５

，

１２７

，

６０７ ３％

ＣＯＳ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７０

，

６０１

，

８９２ ６

，

５３０

，

７８１ ４％

ＣＯＳＬ ＯＩＬ－ＴＥＣＨ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ＬＴＤ．

新加坡 油田服务

１００％ １２６

，

５２５

，

３５４ １２７

，

６８３

，

２０２ １０１％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８８

，

３７３

，

７７２ ２０１

，

７９８

，

４６４ １０７％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ＣＲＡＦＴ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９０

，

５４９

，

５１１ ２１４

，

７４０

，

８７８ １１３％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ＴＥ． ＬＴＤ．

（

注

３

）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 － －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ＢＯＳ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注

３

）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 － －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ＥＥＫＥＲ ＰＴＥ． ＬＴＤ．

（

注

３

）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 － －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ＲＩＫ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７３８

，

９２８

，

７８０ ６２６

，

８２５

，

９２０ ８４％

ＣＯＳＬ ＳＴＲＩＫＥ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６２

，

４１１

，

５４１ ３３

，

５７７ ０％

ＣＯＳＬ ＦＯＲＣＥ ＬＴＤ．

百慕大 钻井平台业务

１００％ １５３

，

３７６

，

６７５ １０８

，

５９４ ０％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Ｓｄｎ． Ｂｈｄ．

马来西亚 油田服务

１００％ １

，

２５５

，

８２４ ７

，

１１６

，

５０５ ５６７％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ＬＣ

（

注

４

）

俄罗斯 油田服务

１００％ － － －

注

１

：

上表中的相关财务数据的币种均为美元

。

注

２

：

ＣＯＳ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ＺＥ－Ｉｒａｑ Ｂｒａｎｃｈ

为分公司

，

非独立法人

，

已并

入

ＣＯＳ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ＺＥ

，

其无相关财务数据

。

注

３

：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ＴＥ． ＬＴＤ．

、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ＢＯＳＳ

ＰＴＥ． ＬＴＤ．

及

ＣＯＳ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ＥＥＫＥＲ ＰＴＥ． ＬＴＤ．

为休眠公司

，

无相关财务数

据

。

注

４

：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ＬＣ

为新成立公司

，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无

财务数据

。

注

５

：

以上表中的法定代表人项均不适用

。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601808� � �公告编号:临 2016-024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河北燕郊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根据公司实际发展需要

，

拟对

《

公司章程

》

做如下修改

：

第一百零五条 原条款为

：

公司设董事会

，

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

，

其中设董事长

１

人

。

可设

１

名副董事长

。

董事会独立于控股机构

（

指对公司控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

，

企事业单

位

，

下同

）。

董事会应有二分之一

（

含二分之一

）

以上的外部董事

（

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

的董事

，

下同

），

并应有三名以上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

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不在公

司内部任职的董事

，

下同

）。

修改为

（

修改部分请见下划线

）：

公司设董事会

，

董事会由

７

至

９

名董事组成

，

其中设董事长

１

人

。

可设

１

名

副董事长

。

董事会独立于控股机构

（

指对公司控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

，

企事业单

位

，

下同

）。

董事会应有二分之一

（

含二分之一

）

以上的外部董事

（

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

的董事

，

下同

），

并应有三名以上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

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不在公

司内部任职的董事

，

下同

）。

上述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16 日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601808� � � � �公告编号:临 2016-02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方中先生因其他公务原因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罗康

平先生出席本次董事会并表决

。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河北燕郊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９

日以书面

、

传真

、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董事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

实到董事

７

人

（

其

中委托出席

１

人

，

独立非执行董事方中先生因其他公务原因书面委托独立非执

行董事罗康平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会议由董事长刘健先生

主持

。

公司监事魏君超先生

、

李智先生

、

程新生先生列席会议

。

董事会秘书王保

军先生出席会议并组织会议纪录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

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为所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上述议案涉及的有关担保详情

，

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及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ｏｓｌ．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中海油服为所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参会董事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此项议案

。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变更及人选聘任的议案

。

鉴于李勇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一职

，

董事会同意聘

任齐美胜先生接替李勇先生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

任命自董事会表决

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生效

。

参会董事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此项议案

。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变更及人选推荐的议案

。

１

、

提名齐美胜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

；

李勇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的职务

。

根据公司章程

，

董事会提名齐美胜先生为执行董事候选人

，

提请股

东大会选举

。

相关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

如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提名

，

齐美胜先生将接任李勇先生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的职务

。

２

、

提名董伟良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

；

董事会提名董伟良先生为执行董事候选人

，

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

相关简历

请见本公告附件

。

３

、

提名谢尉志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成赤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的职务

。

根据公司章程

，

董事会提名谢尉志先生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

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

相关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

如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提名

，

谢尉志先生将接任成赤先生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

参会董事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此项议案

。

（

四

）

审议通过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ｏｓｌ．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中海油服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

》。

参会董事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此项议案

。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参会董事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此项议案

。

上述第

（

一

）、（

三

）、（

四

）

项议案涉及的有关事项

，

尚须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另行公告

。

三

、

附件

执行董事候选人

、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16 日

附件

１

：

执行董事候选人齐美胜先生简历

齐美胜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６８

年出生

，

中海油服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

中国石

油大学

（

华东

）

钻井工程专业学士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ＥＭＢＡ

学

位

。

齐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任中海油服副总裁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期间兼任中海油服钻井事业部总经理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

任中海油服钻井事业部总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

任中海油服钻

井事业部副总经理兼中海油服欧洲钻井公司首席执行官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任钻井事业部副总经理兼中海油服欧洲钻井公司总裁助理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

任中海油服钻井事业部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

任中海油服钻井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

任中海

油服钻井事业部安全总监

。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

任中海油服钻井事业

部南海六号平台经理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

任中海石油南方钻井公司

南海二号代理平台经理

。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

先后在南海西部钻井公

司和中海石油南方钻井公司不同生产岗位上任职

。

齐先生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工作超过

２５

年

。

附件

２

：

执行董事候选人董伟良先生简历

董伟良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５７

年出生

，

地质系石油地质专业学士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

任中海油服执行副总裁兼

ＣＩＯ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

任中海油服执行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任中海

油服执行副总裁兼

ＣＴＯ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

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科技发展部总经理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

任中海石油研究中心主任

；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

任中海油

（

中国

）

有限湛江分公司副总经理

；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

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总地质师

；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

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院长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

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

；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９３

年

，

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研究院助工

、

组长

。

董

先生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拥有逾

３４

年的工作经验

。

附件

３

：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谢尉志先生简历

谢尉志先生

，

中国国籍

，

１９６４

年出生

，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

财政学专业

，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

，

获

ＭＢＡ

学位

。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

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

公司财务部科员

、

会计科副科长

、

会计科科长

、

副经理

；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

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

任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财务部经理

；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

任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资金部总经理

；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

任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

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助理

，

中铝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

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

理助理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

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助理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执行董事

，

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中铝矿业国际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

总裁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

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助理

，

中铝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中铝矿业国际有

限公司董事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财

务总监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中铝矿业国际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

任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中铝矿业国

际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

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

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总

裁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

任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

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助理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

中铝铁矿董事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

任中国铝业公司总审计师

、

审计部主任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

中铝铁矿董事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起

，

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财务资产部总经理

。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601808� � �公告编号:临 2016-020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收到公司执行董事李勇先生

、

非执行董事成赤先生的书面

辞呈

，

李勇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本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相应职务

，

成赤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相应职务

，

以上辞职自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

后生效

。

李勇先生

、

成赤先生分别同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双方并无任何意见分歧

，

亦

无任何与辞任有关的事项需要提请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

。

李勇先生

、

成赤先

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

，

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

，

以忠实勤勉和实事

求是的工作态度

，

认真履行了工作职责

，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公司

董事会谨向李勇先生和成赤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6-084

债券代码：122304� �债券简称：13兴业 0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16 年付息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

2016

年

6

月

22

日

债券付息日

：

2016

年

6

月

23

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业证券

"

）

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发行的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开始支付自

2015

年

6

月

23

日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期间的利息

。

根据公司

《

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募集说明书

》

有关条款的规定

，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

发行人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2

、

债券名称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3

、

债券简称及代码

：

13

兴业

03

（

122304

）。

4

、

债券期限

、

规模和利率

：

本期债券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

发行规模为

25

亿

元

，

票面利率

5.50%

。

5

、

还本付息方式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

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

，

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

6

、

付息日

：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6

月

23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7

、

兑付日

：

2017

年

6

月

23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8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2014

年

7

月

1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9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

10

、

信用评级

：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

本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

评级展望为稳定

。

二

、

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票面利率公告

》，

本期债

券的票面利率为

5.50%

，

每手

"13

兴业

03"

（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

实际派发利息为人

民币

55.00

元

（

含税

）。

三

、

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

2016

年

6

月

22

日

2.

付息日

：

2016

年

6

月

23

日

四

、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6

年

6

月

2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3

兴业

03"

持有人

。

五

、

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

一

）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了

《

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

兑息协议

》，

委

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

兑息

。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

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如本公

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

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

兑息服务

，

后续兑付

、

兑息工

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

（

二

）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

相关的兑付兑息机构

（

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

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

六

、

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

一

）

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

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

付兑息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

如各兑付兑息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

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自行承担

。

本期债券的

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

1

、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2

、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3

、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

4

、

征税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兑息机构一次性扣

除

。

5

、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兑付兑息机构

。

（

二

）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13

兴业

03"

公司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

（

以下简称

"QFII

、

RQFII"

）

等非居民企业

（

其含义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以及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

，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

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按

10%

的税率代扣

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

本公司

，

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

七

、

本次付息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

一

）

发行人名称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35

号

601-605

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22

楼

联系人

：

梁秀国

、

林水仙

联系电话

：

010-66290193

、

021-20370628

传真

：

010-66290220

、

021-38565797

邮编

：

100033

（

二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

层

联系人

：

王俭

、

权浩庆

联系电话

：

010-66568415

、

66568421

传真

：

010-66568704

邮编

：

100033

（

三

）

托管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

：

徐瑛

联系电话

：

021-68870114

邮编

：

20012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62� � � �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2016-038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LSI 公司签署《产品许可暨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协议签署概况

1

、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恩华

"

、

"

买方

"

或

"

被许可

方

"

）

为了加强新产品的开发力度

，

不断丰富公司在麻醉用药领域的产品线

，

增

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与美国立博公司

（

LIPOSEUTICAL Inc

）（

以下简称

"

LSI"

、

"

卖方

"

或

"

许可方

"

）

于近期就其在中国境内开发和销售新型丙泊酚注射剂

的独家许可与合作事宜进行洽谈

，

并签署了

《

产品许可暨股份认购协议

》。

2

、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手方介绍

1

、

公司名称

：

立博公司

（

Name: LIPOSEUTICAL Inc

）

2

、

注册地址

：

美国新泽西州北布伦瑞克

（

Registered Office: 103 SAS鄄

SAFRAS COURT NORTH BRUNSWICK, NJ 08902 5005

）

3

、

经营范围

：

医药和消费品的化学研发使用

（

Business Purpose: Chemical R

& D for pharm & consumer products use

）

4

、

总股本

：

50,000,000

股

(Stock

：

50,000,000)

5

、

首席执行官

：

Nian Wu

6

、

成立日期

：

2012

年

8

月

24

日

（

Effective Date of this Filing is:08/24/

2012

）

美国立博公司

（

LSI

）

美国是一家致力于麻醉

、

肿瘤

、

感染类药物新一代无菌

制剂开发的专业公司

,

该公司开发了一种革命性方法

，

能够提高非水溶性药物制

剂在水中溶解性增加

，

使产品更稳定

，

易于生产且更为安全

。

该公司的研发管线

主要针对

FDA 505(b)(2)

途径类能够加快开发

、

审评及批准时间表的产品的开

发

；

立博公司寻求通过其专利的药物传递技术平台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而使所

有开发产品商业利益最大化

。

LSI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协议标的情况介绍

LSI

独家许可给公司的专利技术产品

--

糖脂高分子及以其为基质的丙泊酚

注射剂

(

简称

：

"ProSQ")

，

ProSQ

是由

LSI

公司开发的一种新型丙泊酚水溶性注射

剂

，

用于治疗全麻诱导

、

维持等手术患者

。

当前临床上应用的丙泊酚脂肪乳注射

剂具有起效快

、

作用时间短

、

麻醉可控性发等优点

，

但存在的注射痛

，

脂质代谢

异常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

限制了丙泊酚的广泛使用

。

ProSQ

为真溶液制剂不含脂

肪酸

，

克服了丙泊酚乳剂的注射痛

、

脂质代谢等问题

，

其生产工艺与现有的乳剂

相比大大简化

；

新制剂的配方成分简单并且用量少

，

质量更稳定

，

其上市后将成

为比丙泊酚乳剂更安全

、

更高效的制剂产品

。

四

、

协议主要条款

1

、

许可事项

：

LSI

特此授予恩华一项独家许可

，

在许可专利下

，

在许可区域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研究

，

开发

，

使用

，

制造

，

销售

，

售出和进口许可产品

(ProSQ)

。

2

、

首付款

：

在协议生效日期后十四

（

14

）

天内

，

公司应向

LSI

支付两百万美

元

（

$ 2,000,000

）

作为前期研发首付款及对项目的投资

。

3

、

里程碑付款

：

上市里程碑

：

丙泊酚注射液获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后的三十

（

30

）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应向

LSI

支付一百五十万美元

（

$ 1,500,000

），

做为恩华购买该产品在中国

的许可权及对

LSI

的投资付款

。

4

、

基于恩华对

LSI

上述产品研发投资

（

包括前期和里程碑付款费用

），

LSI

特此给予恩华

LSI4%

的股份

，

并且

LSI

从其在美国特许销售异丙酚所获得的净

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净收益支付给恩华

。

5

、

销售提成

：

ProSQ

在中国上市后

，

恩华将按照约定比例从其年净利润额中

提成给

LSI

。

6

、

恩华将在协议签订后准备开展

GLP

下的临床前试验

。

双方通力合作

，

全

力推动该项目的开发和上市工作

。

五

、

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助于丰富恩华的麻醉产品线

，

上市后将为手术患者提供更

好麻醉治疗手段

，

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麻醉领域创新品牌和业绩

。

本协议的履

行标志着公司在创新制剂产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

对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

六

、

风险提示

1

、

目前该项目尚处于临床前开发阶段

，

临床试验周期长

、

风险高

，

最终能否

成功获批上市存在一定风险

。

2

、

协议中所约定的提成及股权实现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

产品的销售利润

提成及股权收益能为公司带来多大的利润贡献尚存在不确定性

，

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681� �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6-043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５４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９４％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一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披露了

《

股

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３６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长肖奋先生承诺

：

承诺对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自愿追加

限售期一年

，

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上述股份于

２０１５

月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性质变更登记手续

。

具体内容

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披露的相关信息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

：

以公司总股本

６１７

，

５６９

，

２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

，

肖奋先生持有的追加承诺限售股份调整

为

５４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肖奋先生做出的追加限售股份承诺如下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８

日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２７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在锁定期内

，

若上

述股份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

，

上述锁

定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

在锁定期内

，

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

，

将减持股份的

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

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

２

、

经核查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肖奋先生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

承诺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

上市公

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

４

、

其他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有关的承诺

肖奋先生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重大资产重组并配套募集资金时承诺

：

本次认购的深圳

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锁

定期内

，

如因上市公司实施送红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

份

，

亦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

。

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

期长于上述锁定期

，

则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

上述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

三

、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注

：

因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１９

日为非交易日

，

顺延至交易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５４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９４％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名

。

４

、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股份数 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质押冻结股份数

１

肖奋

５５５

，

２２１

，

７４０ ５５５

，

２２１

，

７４０ ５４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９４％ １７８

，

５７０

，

０００

四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变更前 本次变动

（

＋

，—）

变更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８０４

，

２０４

，

０２４ ６５．１１％ －１３５

，

６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９８％ ６６８

，

５２９

，

０２４ ５４．１３％

０１

首发后个人

类限售股

５５５

，

２２１

，

７４０ ４４．９５％ －５４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９４％ １２

，

５２１

，

７４０ １．０１％

０２

股权激励限

售股

６

，

６８３

，

０４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０％ ６

，

６８３

，

０４０ ０．５４％

０３

首发后机构

类限售股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６０ １０．６４％ ０ ０．００％ １３１

，

４７８

，

２６０ １０．６４％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１０

，

８２０

，

９８４ ８．９７％ ＋４０７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３２．９５％ ５１７

，

８４５

，

９８４ ４１．９３％

二

、

无限售流通

股

４３０

，

９３４

，

３７６ ３４．８９％ ＋１３５

，

６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９８％ ５６６

，

６０９

，

３７６ ４５．８７％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１

，

２３５

，

１３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

２３５

，

１３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6-089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

、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

3

、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6

年

6

月

15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6

年

6

月

14

日

～6

月

15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00～

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4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

号二楼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

4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局

；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

6

、

股权登记日

：

2016

年

6

月

8

日

；

7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

共

5

人

，

代表股份

713,044,937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6139%

。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

，

代表股份

709,136,962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7.5174%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

代表股份

3,907,97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965%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北京大成

（

福州

）

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作出了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海坤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为

：

同意

709,136,9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

99.4519%

；

反对

3,907,9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548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

同意

0

股

；

反对

3,907,97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康嘉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为

：

同意

709,136,9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

99.4519%

；

反对

3,907,9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548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

同意

0

股

；

反对

3,907,97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3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宏辉房地产提供担保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为

：

同意

709,136,9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

99.4519%

；

反对

3,907,9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548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

同意

0

股

；

反对

3,907,97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4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收购中泛置业股权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为

：

同意

709,136,96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

99.4519%

；

反对

3,907,9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0.548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

同意

0

股

；

反对

3,907,97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大成

（

福州

）

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齐伟

、

陈伟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

人的资格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公

司

《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

2

、

北京大成

（

福州

）

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

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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